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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签章

扫码享服务 防伪标识

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责任保险保险单

保险单号：PZZU23310101370000000002

　　鉴于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投保人向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提交书面投保申请和有关资料（该投保申请及资料被视作本合同的有

效组成部分），并承诺按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交费计划向本公司交付保险费，本

公司同意按本保险单及附带的批单（若有）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公司(签章)：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签单日期：2023年03月28日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38弄6号3楼3-1、3-5、3-6单元

联系电话： 邮编： 200080

销售单位： 上海隆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核保： 范聚花 制单： 范玉菲 经办： 邵萍

 保单生成时间：2023-03-28 15:56:11  打印时间：2023-03-28 15: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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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501号第26、27、28层 邮编： 200120 网址： www.ccic-net.com.cn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590
保险公司签章

扫码享服务 防伪标识

保险单明细表

保险单号：PZZU23310101370000000002

投保人
名称：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
被保险人

名称：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
经营信息
营业性质 年营业收入（CNY） 员工人数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商务服务业 130,000,000.00 130
承保基础   期内索赔制

承保区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

保险期间及相关期间
保险期间： 自2023年04月26日零时起至2024年04月25日二十四时止
追溯期： 自2011年01月01日零时起
扩展报告期： 0月
责任限额（CNY）
保单累计责任限额5,000,000.00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2,500,000.00元。
主险责任类型 累计责任限额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资产评估师 5,000,000.00 2,500,000.00
分项限额名称 限额
法律费用累计责任限额 500,000.00
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责任限额 250,000.00
免赔额（率）

每次索赔免赔额人民币伍万元整，法律费用及施救费用无免赔。
总保险费
计费基础：业务收入
总保险费：人民币贰拾万零贰仟捌佰元整（CNY202,800.00），其中不含税保险费191,320.75元、增值税11,479.25元。
最低保险费：人民币贰拾万零贰仟捌佰元整（CNY202,800.00）
付费日期 2023年04月26日

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

争议解决方式   当事人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保险条款
主险条款：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责任保险(大地（备案）[2009]N297号 ；注册号：H00001030912017052349211)

特别约定
1、保单查询制度特别约定
尊敬的客户：投保次日起，您可以通过本公司网页（www.95590.cn），客户服务电话（95590），营业网点核实保单及理
赔信息，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2、特别约定
1、被保险人特别声明：截止投保日前没有任何已知的纠纷和未决的纠纷。
2、该集团公司若发生人员变动，需在一个月内向保险公司提供人员清单，即视同已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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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 

（备案号：大地(备案)[2009]N297 号）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

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凡依法设立、取得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的各类资产评估机构，均可

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台地区除外，

下同）完成评估的资产评估业务，因被保险人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承办过程中的过失导致评估结果失真

而造成委托方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方的经济损失，由委托方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方在保险期间（被保险人购

买扩展报告期的，包括扩展报告期）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

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下同）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第四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

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 

（二）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三）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四）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五）地震、雷击、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 

（六）火灾、爆炸； 

（七）委托方提供的单证、账册、报表或者其他文件的毁损、灭失、丢失，但经特别约定加保的不

在此限； 

（八）对委托方的诽谤或者泄露委托方的商业机密； 

（九）被保险人或者其注册资产评估师的非职业行为； 

（十）被保险人承接超过国家规定的资质等级许可范围的资产评估业务； 

（十一）被保险人的注册资产评估师承接超过国家规定的执业范围的资产评估业务； 

（十二）被保险人被吊销《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后或者被勒令停业整顿期间执行业务； 

（十三）被保险人的注册资产评估师被吊销执业资格后或者被勒令暂停执业期间继续执行业务，或

者私自接受委托业务或者在其他资产评估机构执行业务； 

（十四）他人冒用被保险人或者被保险人的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名义执行业务； 

（十五）被保险人的无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证书的工作人员办理的资产评估业务； 

（十六）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追溯期之前发生的疏忽或者过失行为。 

第六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对于委托人的身体伤害及有形财产的毁损或灭失； 

（二）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不在

此限； 

（三）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四）精神损害赔偿； 

（五）间接损失； 

（六）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 

第七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责任限额与免赔额 

第八条 责任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

合同中载明。 

第九条 每次事故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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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期间 

第十条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保险费 

第十一条 本保险的保险费为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预计业务收入与保险费率之乘积，该保险费为

预收保险费，在本保险期满后三十日之内，被保险人应将保险期间内的实际业务收入以书面形式通知保

险人，作为计算实际保险费的依据。若预收保险费低于实际保险费，被保险人应补交其差额；反之，保

险人应退还其差额，但保险人的实收保险费不得低于本保险合同中列明的最低保险费。 

保险人义务 

第十二条 订立本保险合同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

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本保险合同的内容。对本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

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

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三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第十四条 保险人按照第二十五条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

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第十五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核定；

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

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本保险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

偿保险金的义务。保险人依照前款的规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

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保险人自收到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保险金的

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的数额后，

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七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

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

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

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

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

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八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当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付保险费。 

 投保人未按约定及时足额交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保险合同，保险合同自保险人解除本

保险合同的书面通知送达投保人时解除，保险人有权向投保人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本保险合同

解除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已交保

险费与本保险合同约定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九条 被保险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资产评

估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国家及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谨慎审核和聘选执业人

员，要求其执业人员恪守注册评估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加强管理，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尽力避免

或减少责任事故的发生。 

保险人可以对被保险人遵守前款约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

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该认真付诸实施。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上述安全义务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 

第二十条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资质、执业评估师发生变动等本合同载明的重要事项发

生变更或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增加保险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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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解除合同。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

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保险期间届满时，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将在保险期间内已完成评估的所有项目的委托合

同及评估报告副本送交保险人。对未通知保险人的评估项目，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第二十二条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该： 

（一）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否则，对因此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

偿责任； 

（二）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

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

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三）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对于拒绝或者妨碍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

导致无法确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被保险人收到委托方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

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

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保险责

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保险人有权自行处理由其承

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资料和协助。 

第二十四条 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接到法院传票

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处理有关诉讼或仲裁事

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导致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单正本；  

（二）书面索赔申请； 

（三）损失清单、费用单据和相关支付凭证；； 

（四）证明执业人员应承担责任的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裁定书、裁决书、判决书、调解书等）； 

（五）引起索赔的执业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执业证照； 

（六）与委托人签订的委托合同或委托代理合同及其附件； 

（七）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

资料。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

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处理 

第二十六条 保险人的赔偿以下列方式之一确定的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基础： 

（一）被保险人和向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委托方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方协商并经保险人确认； 

（二）仲裁机构裁决； 

（三）人民法院判决； 

（四）保险人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七条 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

赔偿保险金。 

第二十八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对于每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在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内计算赔偿； 

（二）在依据本条第（一）项计算的基础上，保险人在扣除每次事故免赔额后进行赔偿； 

（三）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多次事故损失的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累计责任限额。 

第二十九条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对每次事故法律费用的赔偿金额，保险人在第二十八条计算的赔

偿金额以外按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的 10%。 

第三十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被保险人的损失在有相同保障的其他保险项下也能够获得赔偿，

则本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责任限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合同的责任限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险人多支付赔

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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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

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

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已从有关责

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保险

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

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

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第三十二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

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争议处理和法律适用 

第三十三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险单载明的

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

院起诉。 

第三十四条 本保险合同的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其他事项 

第三十五条 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应当向保险人支付相当于保险费 5%的

退保手续费，保险人应当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保险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不得向投保人收取手续费

并应退还已收取的保险费。 

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自通知保险人之日起，保险合同解除，保险人按退

保时被保险人的实际业务收入和年费率计收应收保险费, 若预收保险费低于应收保险费，投保人应补交

其差额；若预收保险费高于应收保险费，保险人退还其差额，但应收保险费不低于本保险合同设定的短

期最低保费。 

应收保险费=退保时的实际业务收入×年保险费率 

短期最低保费=最低年保险费×与已承保期间相对应的百分比 

除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也可提前三十日向投保人发出解约通知书解除本保险合同，并按

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与保险期间的日比例计收保险费后，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 

第三十六条  扩展报告期特别约定 

（一）扩展报告期经被保险人购买，方可为被保险人享受。保险人在保险期间解除本保险合同或者

保险期间届满不续保的，被保险人有权在保险合同终止之日起 30 日内。向保险人提出购买扩展报告期

的书面要求。扩展报告期最长不超过 5年，由被保险人在购买时选择确定。被保险人解除本保险合同的，

无权购买扩展报告期； 

（二）除非被保险人在扩展报告期开始之前一次性交清购买扩展报告期保障的保险费，否则扩展报

告期不产生效力。扩展报告期一旦生效，就不能被解除； 

（三）扩展报告期从解除本保险合同或者保险期间届满次日开始起算。它仅限适用于延长本保险合

同约定的索赔时效，即在扩展报告期内，本条款“保险责任”中约定的受害方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方向被

保险人首次提出索赔且被保险人也因此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的，保险人仍然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

偿责任； 

（四）若被保险人另有其他保障相同的保险，则保险人根据本条第三款的约定承担的赔偿责任仅作

为对被保险人所有其他保障相同的保险的超额保障。 

 

附录 

短期费率表（按年保险费的百分比计算） 

已承保期间 

（个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百分比（%）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 

注：保险期间不足一个月的部分，按一个月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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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清单

保单号：PZZU23310101370000000002

������������������������������������������������������������������������������������������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职业资格证编号 学历 从业年限 保险起期 保险止期

1 高军 120102196710150728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2 沃兆寅 310101196211050836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3 陈俊杰 31010419620803165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4 谢岭 31010919711127681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5 万健华 31011019630123327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6 吴克强 310229196005290013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7 杨伟暾 31010119700611281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8 张美灵 31010119450523282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9 赵吟时 310108197510114421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0 吴红兵 32090219660916304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1 舒英 31011019771124362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2 赵仕坤 532927198110260534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3 金燕 32060219730410002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4 陈跃琴 310110195811124626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5 刘敏 31010619550124162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6 张雯 230102196803012469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7 王佩君 310102195102243622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8 朱福贵 310108194908013213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9 陈伟芬 310104195012012444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20 钱益江 31010949010228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21 邱梅芬 232700194901096822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22 顾向晖 310112197605161022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23 李惟庄 31010119440315123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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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职业资格证编号 学历 从业年限 保险起期 保险止期

24 曹湜 31023019720913666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25 郁奇凌 310112197806205618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26 吴芸 32040219780726102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27 陈启萌 31011019900528202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28 杨洋 410611198802116019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29 姚凌 340702198209150014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30 施黎明 31022919781222241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31 陈欣然 310104198901276814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32 肖钰 36242819900904001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33 蔡源 37061119900401061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34 胡慧颖 310105199411115023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35 黄雪慧 310225199203045228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36 尹晨晨 320623199301172248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37 汪成 360430198808290361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38 骆自玲 421223198905086162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39 李荣丽 610302198907214541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40 宋雅丽 32128419950315222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41 蔡玲 321283199311026821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42 朱佳颖 330225199405045828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43 郑斌 33082419890217511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44 沈嘉瑜 320681199208130012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45 雍智莉 32102319930906202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46 林霜 350322199211293823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47 季骏 310112199003025639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48 周逸清 310109199007194546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49 王竞宇 310110198008163216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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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职业资格证编号 学历 从业年限 保险起期 保险止期

50 胡星 42062119931017182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51 潘梦瑶 331002199703151026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52 李敏韬 31022819970415501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53 袁一南 42011119690501401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54 郑朱俊 310113198110312176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55 仇建军 640102196910051814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56 秦伟 34122119921107345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57 朱见琛 310110199010190023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58 钱人杰 31011219950712431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59 万玥玥 321201199409250229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60 王立行 310228199301275018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61 苏海华 31022519871206561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62 王秀莉 32102319950608402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63 刘思婷 441422199610040063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64 孙丽雅 310104199211294024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65 尹铭祥 33068219950323441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66 于佩云 37068619950521702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67 陈郅珺 31010919961022102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68 陈威 310107197711282011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69 程政宇 15020319930412241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70 陈赟 14042419901005641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71 孙文 342422199607014582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72 徐倩倩 34102119980304400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73 黄惠娟 360728199007110024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74 洪微微 331002199004242922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75 蔡慧君 653101199703120022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第9页 共12页



总公司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501号第26、27、28层 邮编： 200120 网址： www.ccic-net.com.cn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590
保险公司签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职业资格证编号 学历 从业年限 保险起期 保险止期

76 朱宏强 310102197212231218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77 陈景侠 412721198002230649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78 施奕 310106198708060838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79 沈燕 31023019790302332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80 戎卓姗 31011319861011212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81 黄婧 52210119971001082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82 田晶 62042219970214462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83 方锦怡 31010919910630001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84 葛捷怡 31010919950616052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85 鲍蕾 340504199311140628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86 刘倩 362202199603255722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87 胡政 31010219670927602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88 张佩丽 320381198604171544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89 虞洋 33022719960525201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90 黄思益 310228199710210039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91 江逸峰 310106199410180014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92 朱靖奕 310115199603070141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93 应圣悦 310109199805090549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94 贾玲 120103199307075422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95 黄弈婕 310108199812051023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96 田红萍 142729197712270443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97 郝晓兵 14042919840420161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98 于洪涛 370784198205303538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99 臧雪立 13063619820505385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00 王丽丽 231123198003110724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01 黄忠利 41052719801023541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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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许京海 37132519870306691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03 李俭 130633198606094714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04 张莹 11010519860303292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05 申华芳 142625199104071289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06 刘刚 51072219831013469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07 张冯 14052119840711201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08 段玉霞 410923198812247241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09 赵建春 210402198304134156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10 钱代超 51050419920427183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11 张冉然 33088119890522002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12 管丽苇 142431198909200924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13 张亮 50010119930901797X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14 刘一可 11010819840812341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15 马文杰 14072319951130003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16 侍志华 32010619630929284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17 严文平 320111197708244432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18 李佳武 32128219901125461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19 刘琦 320802199805140521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20 张珂 42010619571016282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21 刘沐欣 420107199609281025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22 陈静 422802198207040046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23 易三军 42011219740811271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24 许玉经 42010219470416143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25 朱邦 45010319700917051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26 左凌霄 41142419920420281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27 梁柱波 450881198610086537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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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崔建平 310110197608288018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29 修淑芳 370285198507093520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130 颜邦洛 440982199607182119 2023年04月
26日

2024年04月
25日

第12页 共12页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3-03-28T15:56:14+0800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保单签发




